
芦淞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

2019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2019年纳入我局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：

1、城管局部门本级

2、芦淞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
3、芦淞区市政维护管理处
4、芦淞区建筑垃圾处置管理办公室

5、芦淞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大队

6、芦淞区环境卫生管理处

7、芦淞区拆除违法建筑综合管理大队

8、株洲市芦淞区道路绿化管理处

2019年纳入我局部门预算的部门专项12个，共计2200.4万元，区级专项10个，共计8560.04万元，合计10760.44万元。为合理有效规范地使用专项资金，实行以下暂行管理办法：
一、专项资金的申请

专项资金的申请必须符合国家及上级部门的管理规定，按实际使用需求向区财政局经建股申请审批资金。
下属二级机构的专项资金申报，应由下属二级机构报城管局，再由城管局统一向财政局经建股报审，财政局经建股审批后将资金拨付至城管局，城管局再拨付至二级机构。
二、专项资金的使用
严格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内容，不准拆借、挪用、挤占和随意扣押。资金拨付动向，按不同专项资金的要求执行，不得任意改变。特殊情况，由各部门协商后，请示领导再做决定。
严格专项资金初审、复审制度，不准缺项和越程序办理手续，各类专项资金审批程序，以该专项资金审批表所列内容和文件要求为准。
下属二级机构的专项资金支出，应由下属二级机构向局机关的分管副局长、局长进行汇报、审批，如未按此程序办理，发生一切的经济问题及纠纷与局机关无关，二级机构自行承担一切责任。
专项资金的使用需附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凭证。
专项购置经费按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。
三、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

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，相关部门、科室根据各自的工作职责负责对专项资金进行分配、审批，财务部门负责对资金支出的相关凭证进行审核。
配合财政对专项资金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查，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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